附件2

关于《美丽丰台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》的

起草说明

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美丽北京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巩固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，区生态环境局结合我区实际，牵头起草了《美丽丰台建设2026年行动计划（公众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主要目标
按照巩固成效、科学可达的原则，2026年主要指标要达到市级要求，并细化为：PM2.5年均浓度不超过29微克/立方米，优良天数比率不低于78%，重污染天不超过3天；考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达到市级要求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100%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为100%，优先监管地块11个；全区碳排放强度完成市级部门目标要求；生态环境质量指数（EI）力争稳中向好。

二、主要内容
1.持续污染防治攻坚：一是建设美丽蓝天，以结构减排、工程减排、管理减排为抓手，全面提升区域“含绿量”。二是建设美丽河湖，坚持“三水统筹”，全力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。三是保障净土沃壤，源头保护好建设用地、农用地、未利用地，深化农村环境整治，推动建设美丽乡村。

2.加快绿色低碳转型：一是应对气候变化，强化碳排放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，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，推进全区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持续减排，加强城市气候适应性建设。二是“无废城市”建设，聚焦资源节约循环利用，持续推进废物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。三是加强生态保护，建设花园城市，提高城市生态品质，提升生态产品价值。

3.深化协同多元共治：一是推动建设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，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。在建设绿色低碳转型、环境质量改善、生态安全保障、科技创新引领等方面持续发力。二是多元共治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，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监管能力，全力巩固声环境质量改善成效。

特此说明。



